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开展2026年度医师定期考核工作的通知

各医疗卫生机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北京市医师定期考核管理暂行办法》（京卫医字〔2010〕85号）和《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2026年度医师定期考核工作方案的通知》（京卫医〔2025〕110号），为做好2026年度医师定期考核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请遵照执行。
2026年度医师定期考核周期自2024年至2026年。
一、组织管理和职责
朝阳区医师定期考核办公室负责辖区内医师定期考核工作的组织实施，对医师定期考核机构进行指导、评价、监督，对各医疗、预防、保健机构进行医师定期考核工作指导，及医师定期考核结果确认工作。
朝阳区医学会承担医师定期考核办公室的具体工作。
[bookmark: _GoBack]考核机构承担业务水平测评工作，应成立医师定期考核管理组织，负责拟定医师定期考核工作制度，制定医师定期考核工作方案，对医师定期考核工作进行检查、指导和考核结果的评定，保证医师定期考核工作规范、有序进行。
各医疗机构要责成专人负责医师定期考核工作，制定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案，做好本单位医师的网上报名审核和评定考核工作。
二、医师定期考核机构管理
医师定期考核机构应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申报、审核、审批。 
不符合考核机构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做好本单位医师的职业道德、工作成绩的考核工作，并组织医师到区考核办公室指定的考核机构参加业务水平测试。
（一）医师定期考核机构的申报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医疗卫生机构，可向市、区两级医师定 
期考核办公室申报考核机构： 
1.设有100张以上床位的医疗机构； 
2.医师人数在50人以上的预防、保健机构； 
3.具有健全组织机构的医疗卫生行业、学术组织。 
各医疗卫生机构应成立本单位的医师定期考核管理组织，负 
责拟定医师定期考核工作制度，制定医师定期考核工作方案，对 
医师定期考核工作进行检查、指导和考核结果的评定，保证医师 
定期考核工作规范、有序进行。
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请于2026年3月23日（周一）前在北京市医师定期考核管理系统（操作流程详见附件）提交申报考核机构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至邮箱（chaoyangyxh@sina.com）：
1.医疗机构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复印件；
2.医师定期考核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3.医师定期考核工作制度及考核方案；
4.申请承担2026年度医师定期考核机构的请示（模版见附件1）。
朝阳区医师定期考核办公室按照考核机构条件，分别对拟承担医师定期考核任务的医疗、预防、保健机构进行审核委托并进行公示。针对不符合考核机构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指定考核机构负责其业务水平测评。
（二）考核机构委托
1.委托朝阳区医疗机构管理中心承担区内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的医师定期考核工作。
2.按照《北京市2026年度医师定期考核工作方案》要求，对于非考核机构的医疗卫生机构，北京健康管理协会承担全区体检医疗机构的医师定期考核工作；北京医疗整形美容业协会承担全区整形美容专业医师的定期考核工作。
3.北京医师协会中医分会负责全市中医医师业务水平测评的指导和培训。
（三）考核机构职责
1.考核机构负责医师定期考核的组织、实施和结果评定，并在规定时间内向医师定期考核办公室报告考核工作情况及医师考核结果。
2.考核机构应成立本单位的医师定期考核委员会，负责拟订医师定期考核工作制度，制定医师定期考核工作方案，对医师定期考核工作进行检查、指导和考核结果的评定，保证医师定期考核工作规范、有序进行。考核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医师定期考核的组织和实施。
三、医师定期考核程序
医师定期考核工作应严格按照考核要求，依程序完成。
（一）2026年度的医师定期考核事宜，由医师所在的医疗卫生机构最迟于定期考核前30日内通知需要接受定期考核的医师参加考核。
（二）注册在北京市的医疗卫生机构且在医疗卫生机构相应岗位执业的医师均需参加2026年度医师定期考核。
（三）医疗卫生机构应按要求对注册在本机构的医师（含多点执业、多机构备案医师）进行职业道德评定和工作成绩考核，并将职业道德和工作成绩评定意见上报“医师定期考核管理系统”。
（四）考核机构对注册在本机构的医师及对委托的非考核机构的医师进行业务水平测评，并将测试结论上报“医师定期考核管理系统”。
（五）在京多机构执业的医师（含持有外省市医师执业证的医师）需在在京所有执业地点（医疗卫生机构）参加医师定期考核的职业道德和工作成绩考核，同时需在在京主要执业机构参加业务水平测评。
（六）注册多个执业范围的医师在选择考核专业时，可在其注册的多个执业范围内任选一个专业（西学中医师除外）。
（七）在2026年度定期考核期间办理变更执业机构及首次注册医师，完成网上申请报名手续的医师，在已完成申请报名手续的执业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参加定期考核；未完成网上申请报名手续的医师，应参加2027年上半年的再次考核。
四、考核内容与时间安排
医师定期考核内容包括职业道德、工作成绩和业务水平测评三部分内容，且需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考核工作（具体安排见附件2、附件3）。
五、考核标准
（一）合格：职业道德、工作成绩及业务水平三项考核内容均达到合格线。
（二）不合格：职业道德、工作成绩及业务水平三项考核中有一项及以上未达到合格线。
2026年度业务水平考核除藏医、蒙医专业外，其它各专业均为网上考核。网上考核次数最多3次，3次考核未能通过即视为2026年度业务水平考核不合格。
（三）未参加医师定期考核：
1.医师个人报名后，职业道德、工作成绩及业务水平三项均未参加考核；
2.医师个人未报名参加医师定期考核。
六、简易程序条件
对于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医师，在本年度可以采用简易程序的方式进行业务水平测评：
（一）院士及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医师；
（二）截至2026年12月31日，满60岁仍从事医师执业工作的注册医师；
（三）2024年-2026年内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的医师；
（四）国医大师、首都国医名师、国家级和市级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及承担市级基层老中医传承工作室建设任务的老中医专家；
（五）2024年-2026年内参加援外、援藏、援疆、援蒙等政府选派支援外省市工作满三个月的医师。
（六）2026年12月31日前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为主任医师的医师。
（七）2024年-2026年按相关规定通过住院医师/专科医师培训考试考核或通过上一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考试或评审的医师（上传合格证书）。
各医疗、预防、保健机构要在2026年7月1日至7月14日期间将申请简易程序医师的相关材料复印件及相关报表（见附件）上报所在考核机构审核认定。
七、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高度重视医师定期考核工作，履行主体责任。确定专人负责，制定本单位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案，确保本单位符合条件的医师按时限报名，并严格进行职业道德评定和工作业绩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医师职业电子档案管理的内容之一。
（二）严格执行，加强考核工作管理。
1.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应及时登陆“医师定期考核管理系统”，对本机构医师的相关信息进行录入、完善，对离岗等人员信息进行更新，并对“医师定期考核管理系统”进行维护，实时更新，确保该系统的内容全面、准确。
2.各考核机构要按照《北京市医师定期考核管理暂行办法》，坚持客观、科学、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医师定期考核工作，要加强对机构医师信息录入、完善、更新的管理，个人报名及机构审核均报送承诺书,以保证系统数据的准确性。
（三）严肃纪律，确保考核结果落实。
根据《北京市医师定期考核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对2026年度考核不合格的医师，我委将责令其暂停独立执业活动3个月至6个月，并在我委指定的机构接受培训；暂停执业活动期满，由我委指定的考核机构再次进行考核。

附件： 
1. 关于申请承担2026年度医师定期考核机构的请示（模板）
2. 2026年度北京市医师定期考核时间安排
3. 2026年度北京市医师定期考核报考专业
4. 2026年医师职业道德评定、工作业绩考核汇总表
5. 院士及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医师登记表
6. 2024年-2026年医师定期考核参加援外、援藏、援疆、援蒙等人员登记表
7. 2024年-2026年内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医师登记表
8. 2026年医师定期考核中医专家简易程序登记表
9. 2026年12月31日前职称为主任医师登记表
10. 北京市朝阳区医师定期考核汇总表
11. 北京市医师定期考核系统用户操作手册-医疗机构&考核机构端
12. 北京市医师定期考核系统用户操作手册-医师


联系人：朝阳区医师定期考核办公室，宋依楠、林梓楠
联系方式：65569575，chaoyangyxh@sina.com

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6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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